
 

 

金陵科技学院文件 
 

金院字〔2007〕119 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金陵科技学院 
仪器设备计划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部）、部门： 

现将《金陵科技学院仪器设备计划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二〇〇七年五月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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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陵科技学院仪器设备计划管理办法 

第一条  为了保证仪器设备采购工作的规范进行，满足教

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，促进教学科研和办学水平的不断提高，

根据国家《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和《行政事业单位国

有资产管理办法》、南京市教育局《关于加强事业单位固定资产

管理的规定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仪器

设备计划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 根据“统一领导，分级管理，管用结合，物尽其

用”的原则，确定学校各有关单位（部门）仪器设备计划管理

方面的职责是： 

(一)设备处在学校分管领导的直接领导下，是整个学校仪

器设备计划管理的职能部门。 

(二)教务处、后勤管理处会同设备处分别做好教学设备和

行政办公设备的计划管理工作。 

(三)财务处根据学校财务预算，提出仪器设备购置经费预

算，审定年度执行计划预算费用。 

(四)各单位（部门）根据学校有关仪器设备预算计划，负

责制定本单位（部门）的仪器设备预算计划；会同设备处共同

完成仪器设备执行计划规定的购置任务，并负责做好仪器设备

入库、验收、登记等工作。 

第三条  根据“量入为出、统筹兼顾、保证重点、勤俭节

约”的原则，仪器设备购置计划编制程序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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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根据学校学科发展规划和实验室建设，由设备处组织

各有关单位（部门）编制学校教学、行政仪器设备建设发展规

划和分年度购置计划。 

(二)财务处负责提出当年仪器设备购置经费预算。设备处

根据财务经费预算，会同教务处、后勤管理处等有关单位（部

门），组织编制仪器设备年度购置计划，汇总、审核仪器设备购

置明细表，经校领导批准后，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。如有变动，

设备处组织调整，形成当年仪器设备购置执行计划。 

第四条  仪器设备购置计划编制完成时限 

(一)财务处应于每年9月上旬提出次年学校仪器设备预算

经费方案，根据财务经费预算，设备处应于9月底前组织各单位

（部门）编制仪器设备采购预算计划，于10月底前汇总完成，

报校长办公会审批。 

(二)财务处根据校长办公会审批意见，于12月中旬前将设

备采购预算计划汇总报上级主管部门。主管部门批复下达后，

设备处应在次年4月前组织各单位（部门）形成年度执行计划，

经分管校领导批准后，设备处组织实施。 

第五条  在计划执行过程中，由于市场行情和超预算经费

等原因需要调整执行计划有关项目的，由设备处通知有关申购

单位（部门），共同研究制订解决方案，形成调整计划的书面报

告，按照批准权限报批后，由设备处负责办理采购事宜。 

第六条  仪器设备购置计划调整权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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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一次性采购计划金额在3万元以上的，须经分管校领导批准。 

(二)一次性采购计划金额在3万元以下的，须经设备处长批准。 

第七条  仪器设备采购的具体实施办法根据《金陵科技学

院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以往有关规定与本办

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设备处负责解释。 


